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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年产40万台发动机缸体铸件产能提升项目
	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	2018年11月20日，合肥江淮铸造有限责任公司根据《合肥江淮铸造有限责任公司年产40万台发动机缸体
	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	（一）主要建设工程内容
	1、建设位置：长丰县岗集镇境内；
	2、主要产品名称；发动机缸体铸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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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3、制芯机产生的三乙胺废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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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三）噪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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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由于项目厂界环境噪声在验收监测过程中发现超标现象，本项目实行源头治理，对打磨除尘器脉冲阀噪声源进行了
	（四）固体废物

	生活垃圾由专人集中堆放在垃圾房中，由市容部门定期统一运出送合肥市垃圾填埋场卫生填埋；含有手套属于危险
	四、污染物排放情况
	1、废水
	项目污水总排口废水中各污染物浓度pH、COD、氨氮、BOD5、悬浮物，动植物油、石油类均符合望塘污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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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七、后续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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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、生产过程中严格操作规程，做好生产设备运行期间的维护保养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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